附件2

老年助餐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示例

	序号
	服务类别
	服务内容
	备注

	1
	服务对象
	辖区内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，重点保障特困、低保、低收入、失能、失智、独居、空巢、高龄等特殊困难老年人。
	

	2
	服务时间
	午餐11：00-13：00
晚餐17：00-19：00
	

	3
	服务场地
	本老年餐厅总面积150平米，其中厨房面积60平米，用餐区90平米。
	

	4
	餐食价格
	午餐15元/人
晚餐12元/人
	

	5
	优惠政策
	享受免费服务：1. 经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老年人；2. 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老年人；3. 享受失地农民保养金、居民养老待遇的一、二级重度持证残疾老年人。
	

	
	
	享受低价优惠：对持残疾人证的老年人，半价享受助餐服务；对90周岁及以上普通老年人，享受优惠5元助餐服务；对80-89周岁普通老年人，享受优惠4元助餐服务；对70-79周岁普通老年人，享受优惠3元助餐服务。对60-69周岁普通老年人，享受优惠2元助餐服务。

	

	6
	人员配置
	共设置工作人员4人，其中：
管理人员1人: 负责日常运营管理、食品安全、财务管理等工作。
厨师1人: 持有健康证，具备烹饪技能，熟悉老年人饮食特点。
服务员1人: 热情周到，耐心细致，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。
送餐员1人: 身体健康，责任心强，熟悉社区路线。
	

	7
	送餐服务
	送餐时间：
午餐11：00-13：00
晚餐17：00-19：00
	

	
	
	下单方式：
1. 通过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下单；
2. 通过电话联系下单，联系电话：123456789
	

	
	
	送餐价格：
1.60-69周岁老年人配送费2元；
2.70-79周岁老年人配送费1元；
3.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、低保、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免费。
	

	8
	安全管理
	坚持安全隐患排查日周月制度，每年至少组织两次安全演练。
	

	9
	监督举报
	鼓励社会各界进行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举报。举报电话：街道办0472-1234567;区民政局0472-3616221
	



注：以上为示例内容，各旗县区民政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指导辖区老年助餐点制定各自的《老年助餐基本公共服务清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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